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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清理整顿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司法鉴定机构: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

体制的实施意见》，严格准入门槛，加强司法鉴定事中事后监

管，进一步规范执业秩序，不断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，

根据司法部《关于开展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清理整顿工作的

通知》（司办通[2020]27 号）和省司法厅关于开展司法鉴定机

构和鉴定人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（皖司明电[2020]9 号）要求，

市局决定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

月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清理整顿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清理整顿范围 

全市经省司法厅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执业资

格及其执业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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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清理整顿目的 

通过清理整顿，进一步严格司法鉴定准入管理，加强执业

监督，严肃查处和有效预防“金钱鉴定、人情鉴定、虚假鉴定”

等违法违规行为，规范执业行为，提高服务质量和公信力，促

进司法鉴定行业健康发展。 

三、清理整顿依据 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

的决定》《安徽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，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健全

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》，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《司

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》《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》《司法

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《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严格监管

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》《司法部办公厅关于严格

依法做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工作的通知》《司法

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和推进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工作

的通知》《司法部关于开展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清理整顿工

作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。 

四、清理整顿内容 

（一）严格准入监管。全面核查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

人准入条件是否合格，执业许可证是否齐全、有效，业务类别

是否属于法定登记范围。 

1、对鉴定机构、鉴定人登记事项发生变化，不符合设立

条件的，撤销登记并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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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鉴定机构某类别的在岗 执业鉴定人实际少于 3人的，

依法撤销该执业类别。 

3、仪器设备配置不符合相关要求的，停止执业并限期 3

个月内整改，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依法撤销该执业类别。 

4、《司法鉴定许可证》使用期限届满未申请延续的，依法

办理注销登记手续。 

5、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，

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手续。 

6、对明确属于从事“四类外”鉴定业务的鉴定机构和鉴

定人，依法坚决注销登记;对已登记的“四类外”鉴定机构中

所从事的鉴定业务确属“四大类”鉴定类别的，依法变更登记。 

7、按照《公务员法》的规定，对没有经过有关机关批准

在鉴定机构兼职的公务员，由所在鉴定机构进行清理和解聘;

对辞职或退休的公务员，原系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

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未满 3 年，其他公务员未满 2

年，在鉴定机构兼职的，由所在鉴定机构进行清理和解聘。 

(二)严格质量监管。全面核查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开展情

况，近几年能力验证结果反馈情况，第三方能力评估、文书质

量评查开展情况。 

1、严格贯彻落实《司法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和

推进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工作的通知》(司发通[2018] 89 号)、

《司法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加快推进司法鉴定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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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司规[2019]4 号)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制

定工作计划，认真推进司法鉴定认证认可工作。在业务范围内

进行司法鉴定应当具备而不具备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

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的，停止执业并限期整改。2020 年 10 月

30 日后仍未通过的，依法注销其相应的司法鉴定业务类别。 

2、严格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

理体制的实施意见》，《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严格监管提高司法

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》(司发〔2017〕 11 号)，全面核查

第三方评价工作；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能力评估结果是否已经

以适当的方式公开通报;对司法鉴定机构同-鉴定事项连续两

次能力验证结果为不合格的，停止执业并限期 6个月内整改，

整改后仍不能满足基本能力要求的，子以注销;通过文书质量

评查发现鉴定人能力水平存在严重不足，停止执业并限期 6

个月内整改，整改后经省厅组织专家评审认为仍不能胜任司法

鉴定工作的，予以注销。 

(三)严格执业监管。全面核查有关司法鉴定投诉、举报、

信访等处理情况。重点清理整顿但不限于以下司法鉴定机构 

和鉴定人违法违规行为: 

1、无资质、超范围鉴定; 

2、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委托; 

3、鉴定人私自接受委托; 

4、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从事司法鉴定活动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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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; 

6、支付回扣、介绍费、进行虚假宣传、违规设立接案点

等不正当行为; 

7、违反鉴定人负责制，按照委托人的意图或者特定目的

提供鉴定意见; 

8、故意提高或降低伤残等级等虚假鉴定; 

9、应当回避而未回避; 

10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执业许可证; 

11、违规收费等。 

各鉴定机构要严格对鉴定人执业活动的监督，根据清理整

顿有关情况，对违反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等有关规定的，依

法给予处罚;对“金钱鉴定、人情鉴定、虚假鉴定”或者鉴定

意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，严重损害司法鉴定行业形象和公信力

的行为，要坚决追究责任，严肃处理;发现鉴定机构、鉴定人

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撤销登记。 

五、方法步骤 

一、动员部署。各鉴定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通知要求，把

清理整顿工作作为 2020 年重点工作任务，及时将有关要求传

达到每一位司法鉴定人员，让鉴定机构、鉴定人充分认识到这

次清理整顿的重要意义，积极配合开展工作，自觉整改提高。 

二、开展自查。各司法鉴定机构组织各司法鉴定人进行自

查，形成自查问题清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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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全面核查。市局根据自查情况，制定核查方案，组织

开展全面核查，做到覆盖所有司法鉴定人，形成核查问题清单。 

四、清理整顿。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集中进行处理；对于

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坚决予以处罚、惩戒，对积压的投诉案件，

集中清理，尽快结案。 

五、验收总结。各鉴定机构要将此次清理整顿工作的基本

情况、发现的突出问题、原因分析、整改措施、成功经验和下

一步工作建议等整理汇总，形成总结报告，上报市局公共法律

服务管理科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鉴定机构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组

织实施工作，细化方案，落实责任，推动清理整顿工作深入开

展。 

(二)严格工作要求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各项管理制度的

要求，高标准做好重点核查、清理整顿等各阶段工作，坚决防

止走形式、走过场。 

(三)务求整改实效。对存在问题的鉴定人，决不姑息，决

不手软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坚决依法淘汰不合格的司法

鉴定人，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执业活动。持续抓好整改提高，

及时弥补监管漏洞，使清理整顿工作出成果、见实效。 

(四)建立长效机制。要进一步完善投诉处理各项制度，确

保投诉渠道畅通。要组织定期的执业活动检查和文书自查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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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情况通报。加强行业惩戒，建立健全司法鉴定行业处罚公开

通报制度，使严肃处理违法违规司法鉴定人工作常态化、机制

化。积极推动司法鉴定机构服务规范化、标准化建设，从源头

上规范执业活动。 

市局将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适时通过组织座谈、电话沟通、

随机抽检鉴定机构等形式对各鉴定机构清理整顿情况进行抽

查。对落实不力的，予以通报。 

贯彻执行中遇到重要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市局公共法律

服务管理科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南市司法局 

2020 年 4月 1 日 

 

 


